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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限运输车辆危害了公路设施，影响了交通安全，治超非现场执法模式是治理公路超限运输的有效方法。

非现场执法检测点选址与称重精度相关性较大，诸多检测点后期运行过程中存在称重精度超出允许误差

的情况。本文在治超非现场执法流程及系统框架基础上，研究了非现场执法检测点选址原则，分析了降

低称重误差的措施，为非现场执法检测点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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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loaded transport vehicles not only endanger highway facilities, but also affect traffic safety. 
The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mode of overload control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ontrol highway 
overload transportation. The location of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points has a great 
correlation with the weighing accuracy. Many inspection points have weighing accuracy exceeding 
the allowable error in the later oper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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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stem framework of overload contro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ayout principles of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points, and analyzes th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weighing error, so as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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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运输不仅破坏公路和桥梁设施而且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据统计，载重货车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有 80%以上与由于超限超载运输有关[1]。 
传统的超限超载运输检查站模式执法效率低，极易造成超限车辆漏检的现象，非现场执法检测点治

超模式依托动态自动称重检测系统，对过往车辆全天候自动检测、号牌识别、筛录，实现了对超限超载

车辆精确、高效管控。为加强对超载运输行为的治理，保障公路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道路治超非

现场执法系统[2] [3]在公路中逐渐得以全面推广应用，公路超限治理成效显著，高速公路超限率控制已控

制在 0.5%以内，普通公路违法超限超载也得到有效遏制。 
“十四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普通国道 5 万公里，建设改造普通省道 4.5 万公里。为更好的巩

固治超成果，持续降低超载比例，必将加大非现场治超建设，故需在公路上选择合适的位置设置非现场

执法点，以发挥非现场治超点效能且减少治超投入。 

2. 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框架 

2.1. 治超系统框架及功能 

非现场执法治超模式是指通过高速、精确的动态称重设备自动获取通行车辆的重量等相关数据，以

此来认定货运车辆是否超限超载运输，并依赖科技手段取证，事后进行通知处理。 
全国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由交通运输部组织建设，与省级系统数据实现对接和共享，为部省间、

省际间治超业务协同提供支撑，并有效监督全国治超工作；省级工程由各省(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

织建设，实现辖区内治超业务管理和服务等功能，支撑省市县各级开展治超工作，并与部级系统对接。 
以浙江为例，全省联网治超系统自上而下采用四层结构三级管理，分别如下： 
1) 省级治超平台 
在全省联网治超系统中发挥 6 大平台作用，即：基础数据中心平台、数据交换平台、行政处罚平台、

一次违法辅助判定平台、考核评估平台和统计分析展示平台。对接省政务服务网获取事项库、裁量库、

执法人员库，实时报送行政处罚办件信息；对接交警系统获得货运车辆信息和驾驶员信息，抄告违法超

限运输信息；对接运管系统获取运输企业、货运车辆等信息，抄告违法超限运输信息；统一文书模版和

治超站基本信息及黑名单/许可证管理；实现一趟超限运输一次处罚的辅助裁定；对全省各监测站点的运

行以及治超业务进行考核、评估；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对全省治超政策进行评估，并为政策的出台提

供量化的支撑；为各级治超工作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撑，建立省、市、县三级业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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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市级治超模块 
负责辖区内治超基本业务信息综合管理、超限信息统计分析、本地市的执法监督、案件的行政复议、

本地市的业务部署及监督、考评。 
3) 区县治超模块 
接收和存储辖区内各超限检测站点及设施数据(包含各类超限检测数据、图片、视频。采集/审核/确

认该地区的违法超限数据、案卷存档，区县内有关统计、分析与展示等。 
4) 非现场执法检测点 
通过设置在道路上的动态称重及抓拍取证设备，获取通行货车的重量、车牌等相关信息。 

2.2. 非现场执法系统组成及功能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见图 1)外场设备主要包含自动称重检测设备、车辆抓拍识别设备、违法行

为告知设施、视频监控设备等[4]。 
1) 称重设备：包括称重传感器、称重控制器(工控机)、分车器等，应通过有相关资质的计量机构检

定，其称重结果方能作为处罚依据。 
2) 高清识别及抓拍设备：用于采集车辆的图像，包括车牌、车身情况、能识别车辆的车牌号码、颜

色等信息。 
3) 视频监控设备：利用视频监控设备获取货车经过自动称重检测设备的过程，视频监控设备获取的

监控信息可作为证据。 
4) 信息发布设备：可通过可变情报板，对经过测试超限的车辆实时发布超限告知，引导货车驾驶人

至就近卸载场地卸载。 
 

 
Figure 1. Constitution of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f highway overload management 
图 1. 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构成图 

3. 治超非现场执法检测点设计 

3.1. 项目选址 

为提高治超效果，非现场执法检测点应按照“统筹规划、统一布局”的原则选址，优先布设在以下

特征的道路上： 
1) 货车超限严重或货车必经的道路； 
2) 与重点保护桥梁相连的道路； 
3) 省界、市界等行政区域交界处道路； 
4) 车辆容易绕行的农村公路。 

3.2. 称重设施设计 

3.2.1. 动态汽车衡 
动态汽车衡是用来测量车辆通行时的纵质量(总重)、轴荷载、轴组荷载的一种自动衡器，主要有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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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数据处理部分和显示仪表组成，其中数据处理部分通常设计成控制柜形态。按照承载器的不同，动

态汽车衡可分为整车式、轴重式、双秤台式、轴组式、多排列组合式，平板式也可认为是轴组式的类别。

承载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测过承载器承受轮胎载荷时的电信号，经过放大、信号处理等转变成车辆的质量，

可分为应变式和石英晶体式两大类。 
在满足检测精度要求下，应根据道路条件选用合适的动态汽车衡，鼓励使用精度高、成本低且符合

标准的新技术称重设备，并能对以排队装通过不停车称重检测区的货车进行准确分离。 

3.2.2. 外场设备布设 
图 2 为治超非现场执法点典型布设图，表 1 为主要设备功能要求。当非现场执法检测点设置在单幅

路面道路上时，应在整个道路横断面上设置动态汽车衡，若受条件限制无法整个横断面设置时，应增加

逆行、骑边行等避免车辆逃避称重的隔离设施。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off-site law enforcement point 
图 2. 治超非现场执法点典型布设示例 
 

Table 1.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main equipment 
表 1. 主要设备功能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功能要求 

1 动态汽车衡 

能自动检测车辆的时间、轴数、速度、单轴轴重、车货总重、轴距等信息；能对排队 
方式通过货运车辆进行准确分离；能处理变道、断速行驶等货运车辆的异常行驶状态；

能实时将前端的货车超限信息传输到管理系统；能够在无人值守状态下满足不间断 
全天候连续工作；应具备故障自检功能。 

2 车牌识别及 
抓拍设备 

应配备补光灯或闪光灯；能清晰抓拍通车牌号码，有环保配置，建议使用三合一补光灯，

避免光污染；能以全幅 JPG 格式采集货运车辆号牌图像；应能抓拍 1 张正面高清图片，

根据图片信息应能清晰辨别货运车辆车牌区域、车头及驾驶室特征、车头颜色；车辆 
识别及抓拍设备应能从侧面、尾部多角度抓拍车辆通过不停车称重检测区的图像，根据

图像信息应能晰辨别货运车辆轴数、车身颜色、运输货物的基本情况等；车辆识别及 
抓拍设备应具备故障自检功能；异常事件抓拍设备支持异常车辆跨道、压实线检测功能。 

3 视频监控设备 取证图像至少为 200 万像素，应对车辆图像文件进行防篡改保。 

4 信息发布设备 应能给超限车辆驾驶员实时发布该车辆超限检测信息，应能实现文字交替、滚动等 
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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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测到车辆涉嫌超载时，将通过可变情报板显示车牌，并引导车辆至附近的超限超载运输检查站

进行处理。情报板与动态汽车衡之间的设置距离应满足车辆视认要求，建议根据道路条件选择合适可变

情报板型式及设置距离；当受到道路线形条件限制，情报板与动态汽车衡之间的距离不满足驾驶人视认

要求时，建议限制货车的行驶速度或调整情报板 LED 颗粒角度，以提高驾驶人视认时间。 

3.3. 降低称重误差措施设计 

根据治超处罚标准中超载划分要求[5]，在运行速度 1~80 km/h 情况下，动态称量中的车货总重量应

满足准确度等级为 10 级的要求，车辆整车总重量约定真值的百分比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误差不超过

±5.00%，使用中检验误差不超过±10.0%。 
为降低路面因素对称重造成的误差，在非现场执法点称重设备前后影响称重的区域的路面应满足以

下要求： 
1) 纵向坡度应不大于 2%，路面横向坡度应不大于 2%； 
2) 在水泥路面上时，回填水泥混凝土与既有水泥路面之间设置变形缝、拉杆及填料； 
3) 在沥青路面上时，回填水泥混凝土与既有沥青面层之间采用梯度过渡。 
非现场执法点选取点应避免安装在以下路段： 
1) 距离平面交叉口 200 m 以内的路段； 
2) 车道数的变化的路段； 
4) 立交桥(空气动力影响)和引桥(均匀度差)路段； 
5) 桥上或其他会对车辆产生动力学影响的结构的路段； 
6) 高压电线下或靠近无线电发送站和铁路轨道的路段。 
另外，为减少车辆驾驶行为造成的称重误差，宜在称重路段采取以下措施： 
1) 当行车道为多车道时，车行道分界线采用实线，禁止车辆变换车道； 
2) 当路段线形较好且容易超速时，在称重检测区前设置货车限速标志； 
3) 为打击遮挡号牌、逆行、排队尾随等故意逃避处罚的驾驶行为，可增设违章抓拍识别设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治超非现场执法检测点布设应综合考虑区域路网、道路条件以及周边环境后再综合确定，

并应根据安装位置的道路条件进行降低误差的设计，以降低运维过程中的误差。为减少治超非现场建设

成本，除统筹规划、合理选择布设点位外，还应厘清管理权限，从多部门、多角度协同治超，力争从源

头上减少超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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